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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商大环境学院〔2020〕11 号 

浙江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

学评教评分办法细则 
 

一、总则 

由学生评分（50%）、学院评分（50%）组成。学生评分通

过教务系统导出，学院评分办法按照档次划分后赋分。 

二、学院评价的评分办法 

1.档次对应分值 

A 档 100 分、B 档 95 分、C 档 90 分、D 档 85 分。 

2.学院评分档次划分方法 

（1）按课程授课学生所在专业（环工、环科、给排、平台）

确定教师所在评比列（环工、环科、给排、平台）。教师如授多

专业课程，则以计分学生数多的专业为准。划定后按照参评专

业学生的评分在对应专业排序，分数相同时上重要性课程排在



 2 / 3 
 

前。 

（2）各评比列各档次名额数按照一定比例划分：A（15%）、

B（15%）、C（20%）。 

（3）国家一流专业名额中 A 按比例计算四舍五入后加 1；

其他专业 A 不足 1 部分不计；平台名额根据全院总名额扣减专

业已分配名额计算获得。B 和 C 各专业名额按四舍五入。各档

总名额有小数点即进位。 

 

浙江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

2020 年 10 月 11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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